
鞍水行审〔2025〕5号
关于鞍山市岫岩县桑皮峪河重点山洪沟

防洪治理工程初步设计报告的批复
岫岩满族自治县水利局：

你单位报送的《关于岫岩县桑皮峪河重点山洪沟防洪治理工程初步设计申请审查的请示》（岫水〔2024〕51号）收悉，市水利局委托黑龙江农垦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对该初步设计报告进行了技术审查，并提出审查意见。经研究，我局基本同意该审查意见，现批复如下。
一、工程建设主要内容

工程建设地点位于岫岩县哈达碑镇，共布置2个防护段，护岸总长度5.002千米，其中复式护岸1.586千米,浆砌石挡墙护岸3.416千米。
（1）中游段

桩号3+377～8+400，治理河段长度5.023千米，新建护岸1.601千米，均采用浆砌石挡墙型式。其中桩号3+377～3+500河段右岸0.136千米、桩号3+500～4+000河段两岸0.977千米、桩号7+800～8+400左岸0.488千米。

（2）上游段

桩号8+400～15+735，治理河段长度7.335千米，新建护岸3.401千米，包括浆砌石挡墙护岸1.815千米，固滨笼基础结合绿滨垫护岸1.586千米。其中桩号10+370～10+600河段左岸0.228千米、桩号11+970～12+260河段左岸0.277千米、桩号13+022～13+300河段左岸0.267千米、桩号14+375～14+538河段左岸0.152千米、桩号14+877～15+166河段左岸0.255千米、桩号15+400～15+735河段两岸0.636千米，均采用浆砌石挡墙护岸；桩号12+260～13+080河段两岸1.586千米，均采用固滨笼基础结合绿滨垫护岸。

二、工程范围、规模和建设标准

本工程治理河段下游起点位于沟汤村（桩号3+377），上游终点位于桑皮峪村（桩号15+735），治理河长12.358千米。其中，中游段（3+377～8+400）新建浆砌石挡墙，护岸长度为1.601km；上游段（8+400～15+735）新建护岸3.401km，其中浆砌石挡墙护岸1.815km，固滨笼基础绿滨垫护坡1.586km。治理河段防洪标准为10年一遇，护岸工程级别为5级。

（1）浆砌石挡墙护岸

桩号11+970～12+260河段左岸、桩号15+600～15+735河段两岸采用3.2m高浆砌石挡墙，其中设计地面以下基础埋深1.2米，设计地面以上挡墙高分别为2.0米，墙顶设置C20混凝土压顶，顶宽0.5米，迎水面竖直，背水坡坡比分别为1:0.4，墙趾宽度为0.4米，墙踵宽度为0.2米。桩号13+022～13+300河段左岸采用3.7m高浆砌石挡墙，其中设计地面以下基础埋深1.2米，设计地面以上挡墙高分别为2.5米，墙顶设置C20混凝土压顶，顶宽0.5米，迎水面竖直，背水坡坡比分别为1:0.55，墙趾宽度为0.4米，墙踵宽度为0.2米。桩号3+377～3+500河段右岸、桩号3+500～4+000河段两岸、桩号7+800～8+400河段左岸、桩号10+370～10+600河段左岸、桩号14+375～14+538河段左岸、桩号14+877～15+166河段左岸、桩号15+400～15+600河段两岸采用3.9m高浆砌石挡墙，其中设计地面以下基础埋深1.2米，设计地面以上挡墙高分别为2.7米，墙顶设置C20混凝土压顶，顶宽0.5米，迎水面竖直，背水坡坡比分别为1:0.55，墙趾宽度为0.4米，墙踵宽度为0.2米。

浆砌石挡墙内设置一道DN110PVC排水管，间距2.0米，管背部包0.3米×0.3米土工布反滤。挡墙采用M10水泥砂浆砌筑，块石强度等级为MU40。挡墙每隔15米设置一道沥青木板分缝，缝宽2厘米。

（2）固滨笼基础结合绿滨垫护岸
固滨笼护脚结合绿滨垫护岸高度3.55米，其中设计地面以上高2.0米（含单层固滨笼护脚1.0米，绿滨垫护坡1.0米），设计地面以下固滨笼基础埋深1.55米（共两层，层高自上而下分别为1.0米、0.55米），底部设厚度10厘米砂砾垫层。各层固滨笼网箱背水侧竖直，迎水侧采用错台摞放的型式，每层固滨笼断面宽度分别为1.0米、1.5米、2.0米，上下层错台宽度0.5米，采用的单元体网箱尺寸共三种规格，分别为2.0米×1.0米×1.0米、1.5米×1.0米×1.0米、2.0米×1.0米×0.55米，长度为2.0米的单元体网箱，沿长度方向设置隔片，间距1.0米，长度为1.5米的单元体网箱，无隔片，墙后直立侧及基础底部设置滤水土工布。

三、工程占地
工程总占地面积3.435公顷，其中永久占地1.54公顷，临时占地1.895公顷，建设单位应按照工程占地、环保、水保等事宜，按有关规定办理相关手续。
四、建设工期及工程投资

1.工程建设总工期为3个月。
2.工程总投资为1169.89万元，其中工程部分投资1136.98万元（其中，建筑工程950.94万元，施工临时工程45.70万元，独立费用86.20万元，基本预备费54.14万元），环境保护工程投资11.17万元，水土保持工程投资21.74万元。

3.项目资金国家、省补助资金外部分由岫岩县政府自行筹措完成配套。

五、其他

未尽事宜按审查意见、初步设计和现行相关规程规范执行。

附件：《关于报送鞍山市岫岩县桑皮峪河重点山洪沟防洪治理工程初步设计报告审查意见的报告》（黑农垦办函〔2025〕第131号）

鞍山市水利局

2025年4月24日

（此件公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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